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說明 
第十一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

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簽名蓋章後，依法委託

代理人出席。 
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

事宜悉依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

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簽名蓋章後，依法委託

代理人出席。 
 

為落實股東行動主義及提

升公司治理。 

第十四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

之二規定設董事五至七人，任期

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

人中選任，連選得連任。下一屆

董事人數由上一屆董事會議定

之。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度，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

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本公司董事中，包含獨立董事至

少三人，獨立董事採候選人提名

制度，由股東會就獨立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立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依相關法令辦理。 
 
(未修訂，略) 
 

第十四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

之二規定設董事五至七人，任期

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

人中選任，連選得連任。下一屆

董事人數由上一屆董事會議定

之。 
本公司董事中，包含獨立董事至

少三人，獨立董事採候選人提名

制度，由股東會就獨立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立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依相關法令辦理。 
 
(未修訂，略) 

為促使股東有效參與公司

重要治理決策，爰依公司法

第 192 條之 1 之規定，董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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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年七月六日 
(未修訂，略)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
年六月八日 
 

第廿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年七月六日 
(未修訂，略) 

增訂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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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說明 
第一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由股東會

行之，由公司備製董事之選舉

票，且加計選舉權數。 
 

 

  

 

爰參照公司法 198 條（董事

選任方式），新增此條文。 

第二條：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資格及選

任，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獨立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

規定。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舉，應依

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度程序

為之辦理。 

 

第二條：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資格及選

任，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獨立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

規定。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舉，應依

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度程序

為之。 

爰擬修訂公司章程第十四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

選人提名制，予以修訂本條

文。 

 
 
 
 
 
 
 
 
 
 
 
 
 
 
 
 
 
 
 
 
 
 
 
 
 


